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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85 证券简称：北摩高科 公告编号：2023-035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董事长、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实施

完成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董事长王淑敏；董事、副总经理陈剑锋；副总经理郑聃保证向本公司提

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 12月 13日，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王淑敏女士；董事、副总经理陈剑锋先生；副总经理郑聃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函告。
本次增持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现将有关情况告知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淑敏女士；董事、副总经理陈剑锋先生；副总经

理郑聃先生。
2、本次增持前：
王淑敏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117,698,3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47%。截至本公告日，王淑敏女士持

有公司股份 120,516,631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36.32%。
陈剑锋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2,773,2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88%。截至本公告日，陈剑锋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 33,066,586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9.96%。
郑聃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25,1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 截至本公告日，郑聃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 330,61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10%。
3、本次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的 12个月内已披露的增持计划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淑敏女士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披露了增持计划，并自 2023

年 5月 12日至 2023年 5月 19日，王淑敏女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 500,904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累计增持金额约为人民币 2,080.92 万元，该次增持计划已
实施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5月 16 日、2023 年 5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8）。

4、本次公告前 6个月，王淑敏女士、陈剑锋先生、郑聃先生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股份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战略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和未来发展前

景的充分认可。
截至 2023年 12月 13日，具体增持金额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增持股份的金额（万元）

1 王淑敏 董事长 9,385.90
2 陈剑锋 董事、副总经理 997.93
3 郑聃 副总经理 17.90
合计 10,401.72

注：合计与各分项之和的尾数之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3、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
4、本次增持股份的锁定安排：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权益变动、股票买卖窗口期及短线交易等相关规定。
5、相关承诺：王淑敏女士、陈剑锋先生、郑聃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6、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7、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淑敏女士每 12个月内增持未超过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
三、增持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已实施完成。 本次增持实施前后增持主体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增 持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

增持前 持
股比例

截至 2023 年 12 月 13 日已
增持数量（股 ）

增持后截至 2023 年 12 月 13
日持股数量（股）

增 持 后 截 至 2023 年 12
月 13 日持股比例

王淑敏 117,698,351 35.47% 2,818,280 120,516,631 36.32%

陈剑锋 32,773,286 9.88% 293,300 33,066,586 9.96%

郑聃 325,110 0.10% 5,500 330,610 0.10%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对公司治

理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增持为增持主体的个人行为，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王淑敏女士、陈剑锋先生、郑聃先生出具的《关于增持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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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增持股份达到 1%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淑敏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对公司的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淑敏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 ****
权益变动时间 2023 年 12 月 12 日

股票简称 北摩高科 股票代码 002985
变动类型 （可
多选） 增加 R��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R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R��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A 股 4,119,994 1.24
合 计 4,119,994 1.2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
多选 ）

自有资金 R�����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116,396,637 35.07 120,516,631 36.3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29,424,588 8.8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6,396,637 35.07 91,092,043 27.45

注：合计与各分项之和的尾数之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 动是否 为履 行已作 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R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 件和 本所业 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 六十 三条的
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 （如适用 ）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R�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
司股份的承诺 王淑敏女士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R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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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深圳证监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相关人员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收到了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下发的《深圳证监局关于对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3]243 号）《深圳证监局关于对费海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3]244号）《深圳证监局关于黄苹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2023]245号）（以上统称《决定书》）,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公司未对 2021年度、2022年度向关联自然人发放奖金的关联交易事项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未及时披露转让河北劝业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事项重要进展，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下同）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深圳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黄苹作为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
和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深圳证监局决定对其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 费海江作为公司时任董事
会秘书，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和第五十二
条的规定，深圳证监局决定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二、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其所述相关事项，将深刻反思相关问题并积极整改。

未来，公司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升规范运作意识，同时，加强内部控制

管理，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3 日


